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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38

证券简称： 兰州民百 公告编号：

2019-060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0�月 22�日

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

11�月 07�日召开的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并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于 2019�年 03�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19� 年 0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19�年 04�月 11�日披露了《兰州民百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9�年 08�月 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积已回购股份数量

为 21,24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133%，成交的最高价为 7.44�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为 5.5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135,702,364.39元（不

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9月03日

证券代码：

600222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2019-057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1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11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了第七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回购方

案调整为：回购股份用途为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以不高于5元/股的价格回

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2,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回购期限为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同时发布了《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司2019年2月12日

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之后公司根据规定陆续披露了

回购进展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

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3,589,90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购买的最高价为4.98元/股、最低价为3.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105,260,846.66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

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62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议案已分别经

公司2018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8年9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9月2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报告书》（临2018-056），全文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止2019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9,336,3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3％，成交的最高价为6.28元/股，最低价为4.89元/股，支付的总金

额约为15,877.37万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1.自首次回购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

未在敏感期内进行回购操作；

2.截至目前，公司每五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最高为2,106,745股（2019年1月25日至

2019年1月31日），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9,741,800股的25%，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八条关于

回购股份数量和节奏的规定；

3.公司回购股份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敏感期、回购数

量和节奏等相关要求，以及市场情况、资金安排继续实施回购，并在回购期间严格遵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82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9月6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7）和《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8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1 钟烈华 198,001,330 16.61

2 彭倩 114,000,000 9.56

3 徐永寿 113,549,898 9.52

4 张能勇 92,936,996 7.79

5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632,658 3.74

6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26,699,509 2.2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08,234 1.80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743,604 1.49

9 张景春 17,234,952 1.45

10 霍尔果斯富格金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184,422 1.27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1 钟烈华 168,239,425 14.11

2 彭倩 114,000,000 9.56

3 徐永寿 113,549,898 9.52

4 张能勇 92,936,996 7.79

5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632,658 3.74

6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26,699,509 2.24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08,234 1.80

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743,604 1.49

9 张景春 17,234,952 1.45

10 霍尔果斯富格金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184,422 1.27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19-079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原投资” ）与嘉兴煜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嘉兴煜宣” ）于2019年6月1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马鸿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

嘉兴煜宣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7,968,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6%；兴原投资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嘉兴煜宣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6,656,7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050：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二）》。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19年9月2日， 公司收到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协议转

让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2019年8月29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马鸿 1,047,670,188 33.88% 909,701,616 29.42%

兴原投资 232,317,117 7.51% 215,660,389 6.97%

嘉兴煜宣 0 0.00% 154,625,300 5.00%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马鸿先生持有公司909,701,616股股份，其一致行动人兴原投资

持有公司215,660,389股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1,125,362,005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6.39%。 马鸿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变更。 嘉兴煜宣持有公司154,625,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00%，位列公司第四

大股东。

三、备查文件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1126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9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3日召开了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2019年6月21

日披露了《关于确定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2019年7月1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2019年8月2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2019年8月15日

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3%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4

日、2019年6月21日、2019年7月10日、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临

2019-033、临2019-035、临2019-038、临2019-040、临2019-043、临2019-045）。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本次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0日，公司本次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139,50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约为0.88%。成交的最低价格为5.50元/股，成交的最高价格为5.93元/股，支付的总

金额为人民币40,913,744.02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公司的回

购方案。

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6日、2019年5月17日公告了前两次回购股份的结果。 截至

2019年5月15日， 公司前两次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7,655,401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17%，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符合相关规定。

截止2019年8月30日，三次回购股份的数量累计为24,794,908股，占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3.05%，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59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8月16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每股39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019年8

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

编号：2019-05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8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相关股票。

二、其他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

托时段的要求具体如下：

1.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但每五个交易日回购数量不超过一百万股的除外。

3.公司不得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推进本次回购事项， 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5

月21日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112.4047万元， 超过2018年净利润1,010.8987

万元的10%。 详情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公司及子公司自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8月30日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106.0330万元，超过2018年净利润1,010.8987万元的10%。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1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5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1,277.00

2 上海来伊点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政府扶持奖励类 230,000.00

3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737.22

4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政府扶持奖励类 440,000.00

5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11,270.13

6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卓越企业贡献奖 30,000.00

7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商贸政策奖励金 34,200.00

8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政府扶持奖励类 40,000.00

9 江西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2,252.00

10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2,246.00

11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42,905.00

12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14,400.00

13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255.00

14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卓越贡献百强企业 100,000.00

15 深圳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5,795.20

16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政府扶持奖励类 4,000.00

17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培训及就业补贴 993.00

18 浙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 政府扶持奖励类 100,000.00

合计 1,060,330.55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2019年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106.033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

2019-089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5日和2019年5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

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昆山国显光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显光电”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担保。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19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孙公司国显光电因生产经营的需要， 近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了《综合授信协议》，拟向光大银行申请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2个月。 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光大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综合授信协议》的主要内容

受信人（甲方）：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授信人（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1．本协议项下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亿元。

2．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从2019年8月29日至2020年8月29日止。

3．在本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及其有效使用期限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逐笔向

乙方申请使用各具体授信额度；乙方根据甲方的信用状况，结合乙方的信贷政策，根据本

协议约定具体确定甲方中请的具体业务的名称、金额和期限

4． 在本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内， 甲方可循环使用具体授信额

度，即任一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得以全都清偿后，该具体业务所占用的具体授信额度可

继续由新的同类具体业务使用；但根据乙方要求不得循环使用的除外。

5．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1．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

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债权， 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亿

元。

2．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

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

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5．合同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本合同自保证人和授信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 如本合同需变更或解除

时，应经保证人和授信人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各

条款仍然有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为1,116,596.54万元 （含对子公司的担

保，包含本次担保事项，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占上市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74.90%，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为444,419.87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

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协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4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70）。 现就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公告如下：

一、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部分

序号 议案内容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应选6人】

1.1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应选3人】

2.1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应选2人】

3.1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二、“三、提案编码” 部分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6人

1.01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3人

2.01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2人

3.01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三、“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部分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议 案 备注

累积投票提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6人

1.01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3人

2.01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2人

3.01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说明：本次投票事项均为累计投票提案，股东应填写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拥有的

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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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兼董事蒋小明

先生在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5,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该股份来源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及进展情况

蒋小明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预计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

3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2%，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25%。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小明先生未减持其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到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蒋小明 5%以下股东 5,�700,000 4.27% IPO前取得：5,�7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兼董事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蒋小明先生因个人原因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蒋小明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前终止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无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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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薛飞在减持计划实施前持

有公司股份12,� 803,0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9.60%。 其中12,800,000股份来源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月2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其余3,000股为

二级市场买入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实施结果情况

薛飞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预计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3,

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40%。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日披露的《宣

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公司

于2019年9月2日收到股东薛飞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19年8

月30日， 薛飞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6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薛飞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薛飞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803,000 9.60%

IPO前取得：12,800,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薛飞 3,192,000 2.4%

2019/3/5 ～

2019/9/1

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

交易

11.29 －

14.946

41,998,

441.07

未 完 成 ：

8,000股

9,611,000 7.2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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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2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江滨东大道138号）八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张杰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9月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2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4人，共计代表股份314,722,458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35.199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303,220,858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33.9135%％；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

11,501,6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2864%％。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2,087,100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1.351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

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70.4425%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4,720,8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

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86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铂瑞能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4.5575%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

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08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86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表决时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合

计302,635,358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金律师和赵航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富春环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2日


